
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城商户销售管理规则 

（企业商城） 

 

第一章 概述  

第一条 为促进开放、透明、分享、责任的新商业文明，保

障商城会员合法权益，维护商城正常经营秩序，根据《商城

注册协议》和《商城规则总则》，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商户销售管理规则是对商城商户的销售行为增加基

本义务或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以及商城官方发布的其他管

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规则、规则的实施细则、标准、协议

等）中提及的商城注册协议。  

第三条 本规则适用于所有商城的商户。 

第四条 商户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

性文件。对任何涉嫌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

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本规则已有规定的，适用本规则；本规

则尚无规定的，商城有权酌情处理。但商城对用户的处理不

免除其应尽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商户需同时遵守《商户管理规则》及本规则。依据

本规则对商户的违规处理，不免除商城依据《商户管理规则》

等其他规则对商户的违规追加处理。 



第六条 若本规则的规定同商户与商城签署的协议的约定相

冲突，则优先适用双方协议的约定。协议中未约定的，则适

用本规则。本规则尚无规定的，商城有权酌情处理，但商城

对用户的处理不能免除会员应尽的法律责任。 

 

第二章 规则范围 

第七条 本规则包含售前：广告、促销宣传管理；售中：商

户款项及发票管理；售后：正品保障。商城有权随时增减、

变更本规则并在网站上予以公告。若商户不同意相关变更，

应立即停止使用商城的相关服务或产品。商城有权对商户行

为及应适用的规则进行单方认定，并据此处理。 

 

第三章 广告、促销宣传管理 

第八条 为规范商城商户在商品的广告、促销宣传工作，保

障商城正常运营，提升购物体验。根据《广告法》、《广告语

言文字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广告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特拟定本章节。 

第一节  广告用语和广告内容 

第九条 法定要求 



（一）广告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客户（例：

商品详情页面中商品参数维护错误：将 32公斤维护为 50公

斤；单位维护错误：将“公斤”维护为“斤”等）； 

（二）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第一品牌、顶级等

用语（例：“行业第一”、“最”、“超”、“极致”等字眼）； 

（三）不得以保留最终解释权为由，损害客户的合法权益（例：

“此活动我司保留最终解释权”）； 

（四）广告中不得单独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广告中如因特殊

需要配合使用外国语言文字时，应当采用以普通话和规范汉

字为主、外国语言文字为辅的形式，不得在同一广告语句中

夹杂使用外国语言文字。广告中的外国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

思，与中文意思不一致的，以中文意思为准。商品、服务通

用名称，已注册的商标、国际通用标志、专业技术标准为外

国语言文字的除外； 

（五）不得有以下情形：使用错别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规定使用繁体字；使用国家已废止的异体字和简化字；使用

国家已废止的印刷字形； 

（六）不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不得使

用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 

（七）不得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 



（八）不得乱用“国家免检产品”、“免检”等涉及质量免检

的内容。 

（九）根据新《商标法》第十四条 “生产、经营者不得将

“驰名商标”字样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上，或者用

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规定，一经发现，

将永久下架。  

第十条 法律后果 

（一）违反《广告法》规定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未能改正的，对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

者、广告发布者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二）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作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的，监督检查部门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

成损失的，监督检查部门《合同法》规定责令当事人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十一条 商城违规处罚标准 凡违背以上规定的商品，商城

有权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广告、促销宣传基本要求的商品，强制下架 3 天，

责令整改，并依据《会员管理规则》中的“处罚一览表”进

行处罚；含“驰名商标”或使用“驰名商标”进行宣传的商

品，将永久下架。 

（二）违反广告、促销宣传特殊商品要求的商品，强制下架

7 天，责令整改，并依据《会员管理规则》中的“处罚一览

表”进行处罚。因违反广告、促销宣传而给客户造成损失，

将按照《合同法》由商户全部承担。 

第二节 宣传素材的合法性 

第十二条 商城各商户在广告中所用到的图片、人物肖像、

特定徽记等素材需有合法来源，否则有可能造成侵权风险。 

第十三条 法定要求 

（一）在广告中使用他人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他人

的书面同意；使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名义、形象的，应当事先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 

（二）在制作店堂广告、宣传单页、户外广告、页面广告等

各类广告时应当谨慎选择使用图片、字体、影片，禁止使用

未经授权的图片（包括在网上随意搜索的未标注权利人的图



片）、影片，尤其是明星图片、电影电视片段等，更不得对

其进行编辑、篡改。确需使用他人图片的应当与著作权人签

订相关同意使用的合同。 

（三）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赛事或会议的标志、会徽、

吉祥物、特定称谓等的著作权属于相关的组织委员会，在未

经相关组织委员会授权的情况下，各类广告不得使用其标志、

会徽、吉祥物、特定称谓等（如“奥运会合作伙伴”、“亚运

会赞助商”等）。 

第十四条 法律后果 未经权利人同意，使用他人的肖像、作

品、标志的，构成侵权，须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

道歉、赔偿损失等责任。 

第十五条 商城违规处罚标准 凡违背以上规定的商户，商城

有权给予以下处罚：商品强制下架 7天或屏蔽店铺责令整改，

情节严重的进行商户清退。 

第五章 商户款项及发票管理 

第一节 商户支付款项 

第十六条 商户通过网上转账、银行汇款等方式向商城支付

各种款项（费用）时，支付款项的账户必须为与商城签署《商

户入驻协议》中乙方公司的对公银行账户，不得使用任何其

他形式的账户（包括但不限于任何个人银行账户、第三方支

付平台账户、商户的非银行账户、非商户的对公账户）。 



第十七条 商户通过银行账户向商城支付各种款项（费用）

时，必须写明支付款项（费用）的名称及金额。如果商户一

笔汇款中包含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款项（费用），或者包含不

同批次的同一项款项（费用）时，商户均应分项目、分批次

的写明款项（费用）的名称及对应金额。 

第十八条 商户向商城支付结算款项（费用）时，请区分不

同店铺、不同账期，电汇付款。不区分费用类型。 

第十九条 同意加入信用卡付款服务的商户，必须支付相应

的信用卡手续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客户承担。一旦发现

将按照违背承诺的相关处罚措施进行处理。 

第二节 商户开具邮寄发票 

第二十条 商户有义务按实际交易价款向客户或商城提供正

规、合法的发票。商户拒绝提供或者拒绝按照承诺的方式提

供发票的，将按照商城规则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商户开具发票时务必确保发票信息准确无误。

“发票信息准确”包括但不限于开票金额、购货方信息、销

货方信息、开票人信息等。 

第二十二条 商户开具销货清单时务必保证清单信息准确、

资料完整，符合规范。“符合规范”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金

额正确、清单份数无误、清单已折叠且折叠方式正确、清单

内容与事实相符等。 



第三节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三条 商户违反第十六条的，应按照规定重新向商城

支付相应款项，对于不符合规范支付的款项，商户应在重新

支付相应款项后以书面方式向商城提出退款申请，商城结合

商户付款情况及退款申请为商户办理相应退款事宜。商城有

权结合商户不规范操作的情况终止双方合作。 

第二十四条 商户违反本规范的，如因此遭受损失的，由商

户自行承担，如给商城造成损失的，商户应予以赔偿。 

 

第六章 正品保障 

第二十五户认为该商品为假冒商品、未经报关进口商品等分

正品，可凭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或法定机构出具的有效鉴定证

明及购物凭证，要求商户退货退款并增加 5倍货款金额（该

金额含相关投诉商品的寄回运费）；如客户与商户另有合同

约定的，以合同中相关赔付标准条款为准。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关于部分特殊类目的赔付标准高于本规则规定的，以国家

规定为准。 

第二十六条 客户与商户就正品保障赔付事宜协商未果，或

客户无法联系到该商户，或商户中断其经营、服务的，客户

可以向电子商城申请处理。 

第二十七条 正品保障维权申请条件 客户提出正品保障维



权申请的，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一）客户提出维权申请所指向的商户是电子商城入驻的商

户，且所涉商品系该商户销售； 

（二）客户的维权申请在形式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电子商

城规则的规定； 

（三）客户应提供其在电子商城购买所涉商品的凭证； 

（四）维权申请应在客户的订单交易成功后的 15天内向商

户或电子商城提出。 

第二十八条 对于正品保障维权申请及相关争议的处理，根

据《会员管理规则》的第七章“商城处罚一览表”中有关商

户出售假冒商品的相关条款进行判定，电子商城给予法律法

规、商城规则及普通人的判断，对交易双方的争议作出处理。 

第二十九条 商城并非司法机关，对凭证、证据的鉴别能力

及对争议的处理能力有限，商城不保证争议处理结果符合客

户和（或）商户的期望，也不对依据本规则做出的争议处理

结果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十条 客户或商户对电子商城的处理决定有异议的，可

以根据《会员管理规则》的第六章“争议处理”及相关法律

规定，采取相应司法救济措施。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二条 商户发布信息的行为，发生在本规则生效之日

或修订之日以后的，适用本规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对于商户的处罚，不免除商户应当承担

的违法违约责任。 


